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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市大鹏新区拆迁安置房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根据大鹏新区安置房建设工作相关部署，我局牵头开展了

《深圳市大鹏新区拆迁安置房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起草工作。经对深圳市现行拆迁安置房建设管理

相关法律法规的总结和梳理，结合大鹏新区拆迁安置房建设项

目的实际情况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办法》。现就有关起草情况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拆迁安置房项目在配合市区级重大工程项目顺利建设，加

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作

用，目前，随着大鹏新区的城市建设速度的日益加快，对土地

整备拆迁安置房的需求也越发迫切，而新区现有的拆迁安置房

建设管理仍停留在需求供给缺乏计划指导、分配管理缺乏规范

引导的阶段，同时各职能部门在拆迁安置房建设、分配及管理

等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尚未明确。

为进一步理顺和规范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的工作机制，加

快拆迁安置房项目建设实施，确保在拆迁安置房的计划、建设、

分配及管理阶段实际操作层面中有法可依，现亟需针对问题，

总结工作经验，完善制度设计，因此我局根据《深圳市政府投

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定》（深府 328 号令）、《深圳市大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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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区综合办公室关于印发大鹏新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深鹏办规〔2019〕4 号）、《深圳市大鹏新区综合办公室关

于印发大鹏新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及建设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深

鹏办函〔2018〕1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新区实际，编制《办

法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在《办法》在起草过程中，我局分别于 2021 年 8 月、9 月

间两次书面征求包括新区发展和财政局、建筑工务署、市规划

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、住房和建设局和各办事处等相关单

位意见，共收到 19 条意见（采纳 12 条，部分采纳 2 条，解释

5 条）。我局根据各单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现已对《办法》进

行修改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分为六章，共三十一条。第一章为总则，明确了

立法目的、建设模式适用范围、职责分工等事宜；第二章为拆

迁安置房的需求和计划，明确了拆迁安置房需求计划编制与审

批、用地选址研究、土地供应计划等内容；第三章为拆迁安置

房的建设和移交，明确了用地规划报批、项目前期、施工管理、

验收备案、移交、物业管理以及产权登记等事宜；第四章为拆

迁安置房的分配和管理，明确了分配原则、安置房数据台账、

分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、剩余房源管理等事宜；第五章为附则，

明确了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责任、解释权限、除外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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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和生效期等事宜。

四、要点说明

（一）构建全过程管理机制，确保建设工作稳步推进

本《办法》打破了以往缺乏计划引导、缺乏规范管理的拆

迁安置房管理现状，构建了全过程的建设管理模式，具体为工

作阶段如下：

1.需求-计划-供地阶段。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汇

总各办事处的年度拆迁安置房需求计划，结合新区土地整备计

划，编制新区需求计划，报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领导小组

审批。经审批通过后，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会同新区

发展和财政部门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属地管理部门以及申报

需求计划的办事处明确拆迁安置房项目的用地面积、建设规模、

投资总额、拟安排资金等内容，纳入土地整备年度计划和土地

供应计划。

2.立项-建设-移交阶段。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编

制项目建议书，获取批复后，新区发展和财政部门按相关规定

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属地管理部门负责土

地供应工作；完成前期工作后，新区建筑工务署开展施工建设

工作；项目竣工验收后由新区建筑工务署负责初始产权登记，

并将项目及相关资料移交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。

3.分配-管理阶段。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根据新区

相关规定将安置房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、住房、商业部分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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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交各单位并由其负责后续管理。

（二）理顺职责分工，推动建设工作提质增效

《办法》第五条对新区发展和财政部门、建筑工务署、城

市更新和土地整备职能部门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属地管理部

门、各办事处等主要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进行了界定，理顺安

置房建设过程中各环节的职责分工，具体如下：

新区发展和财政部门负责纳入年度投资计划管理的拆迁安

置房项目的赋码及计划下达，批复项目建议书，并根据项目建

议书开展后续前期工作，负责资金保障等相关工作。新区建筑

工务署负责项目具体施工建设；负责拆迁安置房保修范围和保

修期限内的保修，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。

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负责根据办事处报送的辖区

安置需求计划，编制新区拆迁安置房建设需求计划；负责拆迁

安置房用地选址规划研究工作；负责配合相关单位做好项目前

期及建设各项手续办理工作。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属地管理部门负责拆迁安置房的用地

供应，负责建设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、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核发、规划验收等审批工作。

各办事处负责向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报送辖区拆

迁安置房需求计划;负责拆迁安置房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采购招

标及管理；负责本辖区拆迁安置房数据台账的建设和管理，并

向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门备案；负责制定辖区拆迁安置房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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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方案并做好房屋分配工作，负责安置房回购资金追缴工作；

负责拆迁安置房分配过程中涉及补偿安置协议和选房顺序名单

的异议处理。

（三）实行用房分类管理，厘清管理责任

《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拆迁安置房项目经竣工验收后，

进行分类移交与管理：其中，公共配套设施移交住房和建设部

门；住房部分移交辖区办事处进行分配；配套的商业设施移交

辖区办事处进行管理。

此外，《办法》规范了剩余房源的使用及管理，《办法》第

二十五条规定，办事处编制相关方案，报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

整备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，由办事处负责具体落实剩余房源的

分配与使用。尚未分配的拆迁安置房源由办事处委托物业管理

公司进行管理，未经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审

议不得进行分配、出租或挪作他用等。

专此说明。

大鹏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

2021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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